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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TRDC有机产品销售证办理 

 

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及其复印件不得作为销售有机产品的凭证。只有

在办理有机产品销售证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机产品销售。 

一、 基本要求 

根据 OTRDC/QS.38《有机产品销售证办理的控制程序》的要求，

申请有机产品销售证除必须提供《有机产品销售证申请单》外，至少还

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1、 购买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买方为 OTRDC 获证者可不提

供）； 

2、 购买方的营业地址（买方为 OTRDC 获证者可不提供）； 

3、 双方的供货协议； 

4、 销售发票； 

5、 发货凭证（调拔单，或出库单，或运输单等） 

6、 卖方的商标，产品品名、规格、等级和数量； 

7、 产品的生产时间、地块或生产批号等可追踪的信息；  

8、 其他与有机产品交易证明办理有关的材料。 

二、 有机产品销售证办理基本程序 

1、 办公室负责有机产品销售证明的办理，具体按 OTRDC/QS.38

《有机产品销售办理的控制程序》要求进行。 

2、 有机产品销售证正本由获证者交给购买方，获证者保存已颁

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，以备 OTRDC 审核。 

3、 办公室按工作流程规定，将有机产品销售证正本以可靠的方

式发给客户。 


